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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以下简称甲方）海南金瑞置业有限公司

承租人（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一步明确出租方（甲方）与承租方（乙方）的安全责任，防止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遵循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房屋及铺面安全管理协商达成一致，特订立本协议书。
1、 双方共同责任及义务
（1） 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经常对员工开展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的宣传和培训，不断提高员工预防的能力。
（2） 共同做好房屋及铺面的消防管理工作，严防火灾。
（3） 发生消防事故应积极配合事故报告和处理。
2、 甲方权利和义务
（1） 对乙方的经营资质进行审查，发现乙方不具备安全经营条件时，有权提出整改要求，但甲方审查后并不免除乙方应负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乙方违反规定擅自经营危险品、易燃易爆物品或其他违禁品，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租赁合同，并向乙方提出赔偿要求；
（2） 有权对乙方经营的房屋或铺面进行消防安全监督管理，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消防安全要求配齐消防器材，但甲方的监督并不免除或者减轻乙方应负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3） 为出租给乙方的房屋或铺面配齐达到房屋或铺面的符合电气安全要求的电气线路接头；配齐符合卫生标准的自来水接头；
（4） 发生火灾等事故时，积极配合乙方参加消防灭火，抢救人员财产，并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处理。
3、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及乙方店主或主要负责人为安全责任人，对承租铺面（场地）的安全全面负责；
（2） 乙方应根据所经营（生产）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责任制，认真落实安全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3） 乙方应按消防规定和要求在经营铺面（场地）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做到人人熟知并会操作，给从业人员发放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
（4） 自觉接受消防部门和甲方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积极完成消防部门和甲方提出的消防安全整改要求；
（5） 电器设备的安装及布线要符合规范要求，电器热部件要做好防火隔热处理，用电不得超负荷，各种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维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 严禁出租的铺面（场地）用于经营、存放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或其他违禁物品；
（7） 乙方从业人员在甲方出租铺面（场地）居住的，应办理临时居住证，并严格遵守当地公安机关规定，接受属地治安管理；
（8） 乙方应积极支持和全力配合甲方定期与不定期的安全检查。发生安全事故，乙方必须及时向甲方及有关部门报告，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进行认真处理。
4、 违约责任
（1） 乙方人员发生违章违规行为，甲方有权按甲方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之适用条款对乙方进行处理，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的处理决定。
（2） 乙方不及时或不按要求完成甲方提出的安全整改或拒不接受甲方安全监督管理的，甲方有权勒令乙方停工整改，乙方必须服从，并负责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3） 多次不及时或不按要求完成甲方提出的安全整改的或故意违反甲方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甲方有权解除租赁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
（4） 因乙方单方违章指挥或违章作业或安全措施不力等原因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由乙方自行全部负责，甲方有权就事故造成的损失，向乙方索赔；因甲、乙双方过错行为造成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按照责任划分，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
（五）本条款未列明的违约责任，甲方有权参照《房屋租赁合同》条款追加乙方违约责任。

5、 其他
（1） 本责任书未尽事宜，按国家、海南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 乙方在签订本责任书时已充分了解国家安全法规和甲方的相关安全规章制度，对所列条款进行了充分阅读，完全理解其内容，并自愿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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